中山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印发《中山市新能源汽车示范应用项目资助实施细则》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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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炬区管委会，翠亨新区管委会，各镇政府、区办事处，市各有关单位：
为规范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经市政府批复同意,现将《中山市新能源汽车示范应用项目资助实施细则》印发给你们，请贯彻执行。
 

 

中山市发展和改革局
2016年8月18日
中山市新能源汽车示范应用项目资助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明确新能源汽车示范应用项目资助范围、资助条件和标准，根据《中山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专项资金管理办法（2016年修订）》规定，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的新能源汽车示范应用项目是指为促进中山市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新能源汽车充电服务体系，保障本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在本市区域内建设的集中式充换电站、分散式充电桩，以及相配套的运营管理系统等项目。
第三条  对于新能源汽车示范应用项目，优先使用国家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奖励资金进行资助，不足部分由市产业扶持资金补充。若国家停止执行对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的奖励政策，我市将按照国家政策要求停止给予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项目补助。
第四条  专项资金扶持范围及扶持标准
（一）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设备补助。按充电服务能力（主要参考充电设施额定输出功率）给予一次性补贴，直流（无线）充电桩（机）550元/千瓦、交流充电桩（机）100元/千瓦、换电站工位50万元/个。
（二）充换电服务网络运营监控系统建设。按建设投资规模（不含充换电设备投资）的30％给予补贴，补贴最高100万元。
第五条  专项资金扶持条件
新能源汽车充换电服务网络运营监控系统建设单位应是在中山市注册登记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且注册登记的经营范围含有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实缴注册资本不少于 1000 万元。
第六条  申报材料：
（一）专项资金申请表；
（二）专项资金申请报告;
（三）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设备建设计划情况表；
（四）项目单位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五）项目立项文件、批复文件、合同或协议等证明性文件；
（六）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第七条  资金申报及审批，按照《中山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专项资金管理办法（2016年修订）》第十一、十二条执行。
第八条  一个项目原则上只能申请一项市级专项资金，不得以同一项目重复申报或多头申报市级专项资金。若同一项目确需申报多项市级专项资金或需同时申报市和省以上专项资金，必须在申报材料中明确注明原因，提前告知。
第九条  本办法由市发展改革局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实施,有效期3年。
 

附件:1.中山市新能源汽车示范应用项目资金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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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中山市新能源汽车示范应用项目资金申请表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
单位
基本
情况

	申请单位
(盖章)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项目单位情况简介
	重点包括企业经营范围、行业地位、财务管理制度、获得荣誉等。（100字左右）

	申报项目
类别
	□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设备补助
□充换电服务网络运营监控系统建设

	项目投资
情况
	总投资额

（万元）
	
	设备投资额（万元）
	

	项目
建设
内容
	项目建设期间计划开展的任务，各项任务要具体明确，尽量量化，重点包括1、项目目标和任务；2增加XX设备/设施XX台/处等；3.项目主要技术情况，并列明任务推进时间和步骤等。（300字以内）

	主要设备列表
	主要新购置设备名称、型号、数量、价格等（不够可另加页）

	预计完成效果
	项目建设完成后所解决产业发展中的关键技术与装备等瓶颈问题的效果以及促进产业技术进步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作用。（200字以内）

	资金使用计划
	1、对应项目总投资中提及的资金预算，结合完成各项任务所需的费用，作具体的资金使用计划。
2、申请补助资金主要用途。（200字以内）

	我单位承诺所申报的项目真实可查，所填报的各项申请材料均真实无误。

                               企业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中山市新能源汽车示范应用项目资金申请报告编制大纲

一、示范应用单位基本情况

包括单位性质、业务范围等。

二、建设示范应用项目的必要性。

三、项目基本情况

包括应用领域、重点创新产品和服务情况、推广数量、配套措施等。

四、项目运营情况
包括技术状况、各项运行指标分析、运营管理费用情况等。

五、项目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分析。

六、投入资金及资金来源。

附件3

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设备建设计划情况表

	序号
	申请单位
	设施类型
	设施服务能力
	补贴标准
	数量（台/套）
	申请补贴金额（万元）

	
	1
	2
	3
	4
	5
	6

	
	
	
	
	
	
	


填写说明：

1.第2栏“设施类型”从直流充电桩（机）、交流充电桩（机）、无线充电桩（机）、换电站工位、加氢站中选择一项填写。

2.第3项“设施服务能力”按设施类型分别填写，其中，直流充电桩（机）、交流充电桩（机）、无线充电桩（机）填写额定输出功率（千瓦），换电工位填写日服务车辆数（辆）。

3.第4项“补贴标准”参照《中山市新能源汽车示范应用项目资助实施细则》第四条相关补助标准填写。

4.换电站若包括充电和换电两部分，在填写表格时，可按直流充电桩（机）、交流充电桩（机）和换电站工位分别填写。
